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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丹路國小 110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 

第  2  次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06月 27日 16時 00分 

地點：本校領導力教室 

主席：校長 吳明宗                          紀錄：主任 戴郁珊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轉達課發會宣達事項 

貳、業務報告：無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 111 學年度各年級教科書版本選用結果。 

說  明：依據各領域教科書評選會議紀錄，另彈性課程採自編教材。教科書選

用與自編一覽表如下。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領域

學習

課程 

語

文 

國語文 南一 南一 翰林 南一 翰林 翰林 
本土語 十二年國教課程原住民族語文教材 
英語 康軒 康軒 康軒 康軒 康軒 康軒 

數學 康軒 南一 康軒 南一 翰林 南一 
生活/社會 康軒 康軒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自然科學   康軒 康軒 康軒 南一 
藝術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健康與體育 康軒 翰林 康軒 翰林 康軒 翰林 

彈性

學習

課程 

7個習慣 富蘭克林柯維 學習手冊 
領導力實踐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讓愛轉動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主學習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資訊科技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古謠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社團 自編 自編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規劃本校 111 學年度教師專業成長主題需求，提請討論。 

說  明：學校教師專業增能規畫結合「111 偏鄉工作坊─健體輔導團」、教育部

「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教育部「活化教學與多元評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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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及屏東縣「課程發展入校陪伴計畫」安排規劃增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規劃本校 111學年度彈性學習課程之節數，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 111 年 3 月 11 日臺教授國字第 1110026576 號函教育部核定實規

範核定之學習節數如下表。領域學習課程：第一學習階段生活課程包

含音樂、藝術各 1 節，第二、三學習階段藝術課音樂、藝術各 1 節。

彈性學習課程之自主學習課程，第一學習階段包含數學、英語閱讀各 1

節，第二學習階段包含數學 1 節、英語 2 節、另 1 節主題待訂，第三

學習階段數學 1節、英語 1節、另 1節主題待訂。 
學習階段 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領

域

學

習

課

程 

語文 國語文(6) 國語文(5) 國語文(5) 

本土語文 本土語文(1) 本土語文(1) 本土語文(1) 

英語文  英語文(1) 英語文(2) 

數學 數學(4) 數學(4) 數學(4) 

社會 生活(5) 
生活 3 

音樂 1 

藝術 1 

社會(3) 社會(3)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3) 自然科學(3) 

藝術 藝術(2) 
音樂 1 

藝術 1 

藝術(2) 
音樂 1 

藝術 1 
健康與體育 健康與體育(2) 健康與體育(2) 
領域學習節數 17節 21節 22節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7個習慣 7個習慣(1) 7個習慣(1) 7個習慣(1) 

領導力實踐 領導力實踐(2) 領導力實踐(2) 領導力實踐(2) 

讓愛轉動 讓愛轉動(1) 讓愛轉動(1) 讓愛轉動(1) 

自主學習 自主學習(3) 
自主學習_數學 1 

自主學習_英語 1 

自主學習_閱讀 1 

自主學習(4) 
自主學習_數學 1 

自主學習_英語 2 

自主學習_待訂 1 

自主學習(3) 
自主學習_數學 1 

自主學習_英語 1 

自主學習_待訂 1 
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1) 資訊科技(1) 

古謠  古謠(1) 古謠(1) 

社團 社團(1) 社團(1) 社團(1) 

學習總節數 26節 32節 32節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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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審查本校 111學年度非審訂版或自編教材主題，提請討論。  

說  明：請依學校上學年課程主題編寫。領導力實踐課程上學期主題為「走讀

丹路」、下學期為「小小領導人」。讓愛轉動課程主題為「性別平等教

育」、「家庭教育」、「SDGs」。自主學習以數學領域、英語領域及一節待

訂課程進行規劃執行，學期初，學生依個人學習能力搭配科技載具設

計個人學習規劃表，學期間，確實依規畫執行並記錄，期末進行反思

與成長分享會。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 111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調整方案提請審議。 

說  明： 1.本校特教學生 111 學年度有兩位特教學生(四年級司 O 豪、五年級

陳 O 宇)需要調整課程規劃節數，數學和國語共抽離三節課接受特教

輔導服務。 

2.兩位特教學生的學期成績會採原班 60%與特教 40%綜合評定之，且

段考試卷需再調整。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17 時 00 分 

 


